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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4202420242024】】】】0306030603060306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

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

 

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-年

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）《公开发行证

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-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（以下简

称《编报规则第 15 号》）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事

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

条的规定，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1.关于全筑装饰出表及其他应收款。前期公告显示，因控股子

公司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全筑装饰)被债权人申请破

产清算等事项，公司 2022 年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2023 年年报显示，全筑装饰于 2023 年 4月 4日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

清算申请，公司不再将全筑装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并因此确认投

资收益 2.25 亿元。截至 2023 年末，公司对全筑装饰应收款项共 7.57

亿元，计提坏账准备 3.41 亿元。2024 年 4月 2日，全筑装饰重整计

划被法院裁定批准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子公司重整情况、股权结构、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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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构成等情况，说明公司不再将全筑装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依据，

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要求；（2）对全筑装饰大额应收

款项的形成原因及款项性质；（3）结合全筑装饰信用状况、债权清

偿安排及清偿能力等，详细说明计提减值的主要依据和合理性，是

否存在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况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2.关于债务重组收益。2023 年度，你公司因执行《重整计划》

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金额 3.34 亿元。其中，根据公告及重整计划，部

分普通债权以信托受益权份额清偿，债权人在获得信托受益权份额

后，实际已受偿债权金额按照其根据信托计划已获分配的信托利益

确认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信托受益权份额对应底层资产的具体情

况，包括资产类别、账面价值、评估价值、评估依据及定价合理性

等；（2）以信托受益权份额清偿的普通债权金额及对应偿债的会计

处理；（3）补充披露债务重组收益的计算过程、确认时间及依据，

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3.关于应收款项。年报显示，截止 2023 年末，应收账款账面价

值 4.35 亿元，其中根据重整计划划入信托计划用于清偿债务的应收

账款余额 3 亿元，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60.79%，对恒大集团及其关联

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.28 亿元，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65%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信托计划的具体安排，说明对该部分应收款

项未予以终止确认的依据及合理性，同时结合欠款方偿债能力说明

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审慎；（2）结合可比公司案例等，说明对

恒大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按照 65%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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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值计提是否充分、审慎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

4.关于持续经营能力。年报显示，公司 6 家主要控股参股公司

中 3家子公司 2023 年末净资产为负值。其中上海全筑木业有限公司

及其子公司上海全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被债

权人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其破

产清算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与 3 家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 3 家子公司

资金往来及担保情况，并结合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事项，说明如

后续被执行破产清算，是否可能导致公司面临大额损失，请充分提

示相关风险；（2）结合上述子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，说明相关

子公司净资产为负，甚至面临破产可能性，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

影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改善措施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5.关于大股东情况。公告显示，2023 年公司确定大有科融控股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有科融）及相关方组成的联合体作为重整投

资人，大有科融指定大有科融（北京）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作为

重整产业投资人，其持股比例 7.91%，与实际控制人朱斌签署一致行

动协议，合计持股 18.67%。重整计划显示大有科融间接控股股东大

有数字资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大有公司）在产业园区开发等

方面经验丰富，拟借助其拓展新业务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大有公司 100%

股权于 2024 年 2月被股东挂牌转让。 

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：（1）大有公司股份挂牌转让

进展，并结合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和主要条款，说明上述股权变更

事项对相关方一致行动关系是否具有较大影响；（2）上述股权转让



 

事项对公司新业务开展是否

    

针对前述问题，公司依据

号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

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

请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立即披露

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露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事项对公司新业务开展是否具有较大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

公司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《编报规则第

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

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，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

收到本函件后立即披露，并在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

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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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编报规则第 15

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认为不适

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日内书面回复

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


